
涞源县农业农村局
2025年度农业行政执法工作计划
为进一步规范农业行政执法行为，落实行政执法责任，结合涞源县农业行政执法实际情况，制定2025年度行政执法工作计划。
一、监管对象和范围
种子、种苗、农药、肥料、植物检疫、植物新品种保护、农业野生植物保护、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动物防疫检疫、兽医兽药（渔药）、种畜禽、畜禽屠宰、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动物卫生监督；渔政、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农机安全监理；农村宅基地监管等领域的生产经营主体和个人。
二、监管内容
（一）农业投入品监管。对农作物种子、农药、肥料、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等农业投入品开展日常监管，完成监督抽检任务，严厉打击侵权假冒、售假贩假等农资违法犯罪行为。（完成时限：全年）
（二）农产品（畜产品、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以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规模主体为重点对象，以蔬菜、水果、生猪、牛羊、淡水鱼等为重点产品，围绕种植养殖环节违禁使用、兽药残留、非法添加等突出问题，严查禁限用药物违法使用、农兽药残留超标、不执行农产品生产记录、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等违法违规行为，保障广大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完成时限：全年）
（三）动物卫生监督监管。加强对动物防疫活动的管理，加大对动物饲养、屠宰、运输的执法检查力度，重点查处应当检疫而未检疫、无检疫证明和无检疫标志等违法行为。（完成时限：全年）
（四）动物诊疗机构监管。以辖区内的动物诊所和宠物经营店为主，检查动物诊疗机构未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超许可范围从事动物诊疗活动、注册执业兽医不符合要求等违法行为，规范动物诊疗活动和兽医从业行为。（完成时限：全年）
（五）农业机械日常监管。以农机作业服务组织、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机维修网点为主要切入点，加大对未按照规定办理登记手续、无证驾驶或驾驶与本人驾驶证件不相符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或者操作未按照规定登记、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安全设施不全、机件失效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违规行为，严厉打击使用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违反规定载人等违规行为。（完成时限：全年）
（六）生猪定点屠宰监管。开展生猪屠宰专项执法，打击私屠滥宰等违法犯罪行为，重点打击收购、屠宰、销售、使用病害猪、病死猪、未经检验检疫或检验检疫不合格的生猪及生猪产品的违法行为。（完成时限：全年）
（七）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监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加强对捕捞者、养殖者的水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经营行为的监管，严格规范水生野生动物的经营行为。（完成时限：6月-10月）
（八）非法转让农村宅基地监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加强农村宅基地非法转让行为的监管力度，及时发现和制止农村宅基地违法违规行为，确保农村宅基地的合理使用。
[bookmark: _GoBack]三、监管重点
（一）开展系列执法行动。围绕种子、农药、肥料等重要农资产品，开展护农集中执法行动，在春季、夏季、秋季、冬季四个季节，分别以种植业投入品违法经营使用，畜牧业投入品违法经营使用以及动物防疫、水产养殖投入品以及农产品质量、农机安全等领域违法行为为重点，联动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实现“保春耕”“保生产”“保供应”“保安全”目标。
（二）开展以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为重点，对种子、种畜禽生产经营单位开展检查。春秋季用种高峰期开展销售环节现场检查，重点检查种子标签、购销台账、经营备案、植物检疫证书、“三无”种子等违法行为；重点检查生产经营许可、品种来源、产地检疫等制繁种情况，切实保障用种安全。
（三）开展渔政系列执法行动。严格落实禁渔期制度，加大禁渔区、禁渔期内涉渔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保护渔业资源安全。严查重处各类违反渔业安全生产规定行为。开展水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执法行动，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管理，依法打击生产、经营和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药等违法行为，保障养殖水产品质量安全。
（四）开展畜禽违法屠宰和调运专项执法行动。结合《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以整治未经定点从事屠宰活动、屠宰企业主体责任不落实、违法违规调运、违法经营畜产品为重点，严厉打击私屠滥宰、注水及非法添加违禁物质、未按规定检疫或未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等违法行为，切实规范家畜屠宰和调运秩序。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充分认识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确目标任务，落实工作责任，确保取得实效。把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统一指挥，加大执法投入，强化执法保障。落实分工协作，明确监管与执法的责任界限，确保各项行动落实落地、取得实效。
（二）严格规范执法。明确执法事项的工作程序、履职要求、办理时限、行为规范等，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和权限，严格按照检查事项执行检查。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实现执法透明规范、合法公正。强化内部管理，强化制度约束，提高执法工作效率和执行力。规范言行、文明执法，不妨碍被检查单位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维护法治化良好营商环境。
（三）强化执法宣传。结合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宣传周活动、3·15 消费者宣传日、12·4 国家宪法宣传日等活动向民众普法释法。开展以案释法，宣传执法典型案例，普及农业法律法规，提高依法维权能力。
五、工作计划任务
   1、对采集国家保护野生植物（农业类） 的监管不特定对象 现场检查日常巡查；2、对企业现场检查、核查；3、对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核发监管动物饲养场等场所现场监督检查 ； 4、对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的核发监督检查、核查  5、对肥料的监管肥料生产、 经营使用单位和个人现场监督检查 ；6、对国家重点保护农业野生植物的监管国家重点保护农业野生植物的主体现场监督检查 ；7、对禁渔期内违法行为监督检查；8、对进口、 出口水产苗种的主体现场监督检查；9、对兽药的经营主体现场监督检查、核查；10、对加工、生产农产品企业的质量安全现场监督检查；11、对农药登记审批的监管农药经营者现场监督检查 ；12、对农药经营许可的监管，农药经营者现场监督检；13、对农药生产许可的监管农药经营者现场监督检查 ；14 对农业机械安全的监管现场监督检查日常巡查 ；15、对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和试验初审的监管生产经营农作物种子、 植物的主体现场监督检查、核查 ；16、对农业转基因生物的监管转基因产品经营者现场监督检查、日常巡查 ；17、对农作物种子、食用菌菌种、转基因农作物种子的监管种子生产经营企业现场监督检查、日常巡查；18、对生猪定点屠宰厂（场）设立的监管生猪定点屠宰厂（场） 现场监督检查；19、对兽药产品质量现场监督检查；20、对兽药经营活动的企业现场监督检查；21、对水产苗种产地检疫监督检查 ；22、对水产苗种生产的监管水产苗种生产主体现场监督检查；23、对农用收割机的监管现场监督检查、日常巡查；24、对养殖场、 屠宰场的“瘦肉精”监管养殖场、屠宰场现场监督检查 ；25、对种畜禽（蜂种、 蚕种） 的监管种畜禽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现场监督检查；26、对种质资源的监管种子生产经营者现场监督检查日常巡查 ； 27、对转基因、种畜禽、水产苗种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监管；28、对农村宅基地非法转让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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